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2025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
一、项目名称
农贸市场星级评价和标准化建设改造项目补助资金

二、立项依据
根据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农贸市场星级评价和标准化建设改造相关资金的通知》（玉财金[2021]126号）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工业商贸和科技信息局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根据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1年农贸市场星级评价和标准化建设改造相关资金的通知》（玉财金[2021]126号）。支持乡村振兴，扩大农产品销售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支持乡村振兴，扩大农产品销售。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项目计划安排资金40,000.00元，主要用于元江县新农贸市场星级评价奖励，其中：10,000.00元奖励相关工作人员，30,000.00元用于购买改善办公设备，电脑2台12,000.00元，打印机1台1,000.00元，其他设备17,000.00元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项目开展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5年12月31日。
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支支持乡村振兴，扩大农产品销售，扩大辐射人口面。
产出指标-数量指标：星级农贸市场1个；

产出指标-质量指标：项目验收合格率达到100%；

效益指标-经济效益：营业额增幅达到10%；
效益指标-社会效益指标：农贸市场标准化升级改造辐射人口达到5万人；

效益指标-社会效益指标：财政资金撬动率达到100%；
满意度指标-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-受益对象满意度90%以上。
